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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或本机构（以下简称“本人”）因拟申购摩根基金管理（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司”）作为内地代理人代理的 基金， 

现特此声明如下： 

1. 本人知晓贵司与相关香港互认基金的管理人（以下简称“香港互认基金管理人”）之间的产品代理关系，接受相关香港互认基金管理人的委托，代理其产品
在中国内地销售，并作为名义持有人代为在香港互认基金管理人处持有基金份额（有关名义持有人的具体安排请参见拟购香港互认基金的发售公告及内地补
充说明书）。贵司按照与香港互认基金管理人签订的委托协议对香港互认基金管理人承担产品销售代理责任，基于基金信托契约而产生的责任由香港互认基
金管理人及基金信托契约的相关方直接对投资者承担。 

2. 本人确认已知晓并接受香港互认基金在内地销售的名义持有人业务安排，即本人通过贵司申购香港互认基金，将开立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开放式基金账户。本人持有的香港互认基金明细份额登记于在中国结算开立的开放式基金账户名下。贵司作为名义持有人，已在
基金的香港过户登记机构开立基金账户，代为在香港互认基金管理人处持有基金份额。 

3. 本人确认已仔细阅读拟购香港互认基金的《基金说明书》、《产品资料概要》、《基金份额发售公告》、《信托契约》等基金法律文件、贵司作为名义持
有人于香港开立的基金账户所适用的全部协议、约定及条款，本人知晓并认可香港互认基金业务规则、且完全理解并接受上述文件中载明的所有条款。 

4. 本人已充分知晓投资于香港互认基金的各项风险。并且充分认识到香港互认基金依照香港法律设立，其投资运作、信息披露等规范适用香港法律及香港证
监会的相关规定。基于香港市场的特性决定了香港基金在业务规则、结算制度特别是风险程度方面均与内地基金存在很大的差异，除具有一般基金的投资
风险外，同时汇率波动也可导致有关海外投资的价值升跌。因此，在清楚认识自身的资金实力、投资能力、风险承受能力的基础上，审慎决定参与香港互
认基金交易并遵循买卖自负的原则，并愿意承担由此带来的风险。 

5. 本人已充分知晓内地投资者从香港互认基金分配取得的收益，个人投资者由香港互认基金在内地的代理人按照20%的税率代扣缴个人所得，企业投资者依
法征收所得税。由于中国内地与香港对基金投资者的税收政策存在差异，可能导致香港互认基金在内地销售的份额资产回报有别于在香港销售的相关份
额。同时，中国内地关于在内地销售的香港互认基金与内地普通公募基金的税收政策也存在差异。本人已经清楚认识到因税收政策差异而对基金资产回报
可能产生的影响，并愿意承担由此带来的风险。 

6. 本人承诺本人不属于香港互认基金《基金说明书》中所述“美国人士”或其他受限人士，并保证所提交的文件和信息的真实、准确和有效，否则由此产生
的一切风险和损失由本人自行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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